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撤緩字第18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王家隆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犯業務侵占案件（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

度審易字第100號），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114年度執聲字第96

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一○九年度審易字第一○○號刑事判決對王家

隆所為緩刑伍年之宣告撤銷。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查受刑人王家隆因犯業務侵占案件，經臺灣

臺北地方法院於民國109年3月30日以109年度審易字第100號

判處有期徒刑2年，宣告緩刑5年，並應賠償告訴人新元素餐

飲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廖美玲）新臺幣（下同）480

萬元，給付方式為於109年6月20日前先給付50萬元；餘款43

0萬元則分期給付，即自109年10月20日起，每兩個月（即雙

數月20日前）給付16萬元，至全部給付完畢為止，如有一期

未給付，尚未到期部分，視為全部到期，於109年4月25日確

定。前因受刑人未依判決賠償告訴人，故臺灣臺北地方檢察

署（下稱臺北地檢署）囑託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下稱新竹

地檢署）向本院聲請撤銷緩刑，經本院於109年11月30日以1

09年度撤緩字第159號裁定撤銷上開緩刑宣告，惟經受刑人

抗告後，經臺灣高等法院於110年2月26日以110年度抗字第6

5號裁定原裁定撤銷、檢察官之聲請駁回，而維持本件緩刑

之宣告。後臺北地檢署傳喚受刑人於113年9月12日到庭，其

表示預計兩個月後能一次清償剩餘430萬，惟告訴人之法定

代理人廖美玲於113年12月18日陳報臺北地檢署表示，受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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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未依判決內容分期賠償，迄今僅給付50萬元，於110年9月

22日最後一次匯款5萬元後未再付款，受刑人原承諾於113年

9月底可全數償還本件賠償餘款，截至目前告訴人仍未收到

該筆賠償金，故請求聲請撤銷受刑人之緩刑，受刑人未按期

支付告訴人損害賠償，顯見其無意願履行上開判決所定之緩

刑條件，其已違反緩刑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對其宣告緩

刑，難收預期效果，因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核該受刑人，

已合於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所定撤銷緩刑宣告之原

因，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規定聲請撤銷等語。

二、按緩刑宣告，得斟酌情形，命犯罪行為人向被害人支付相當

數額之財產或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違反第74條第2項第1款

至第8款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者，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

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宣告；緩刑之宣

告應撤銷者，由受刑人所在地或其最後住所地之地方法院檢

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第75條之

1第1項第4款、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受刑人前因犯業務侵占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於109年3

月30日以109年度審易字第10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年，緩

刑5年，並應依附表所示內容支付損害賠償，判決附表為

「王家隆應給付新元素餐飲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下同）48

0萬元，給付方式如下：於109年6月20日前先給付50萬元；

餘款430萬元則分期給付，即自109年10月20日起，每兩個月

（即雙數月20日前）給付16萬元，至全部給付完畢為止，如

有一期未給付，尚未到期部分視為全部到期。」該刑事判決

於109年4月25日確定，緩刑期間自109年4月25日至114年4月

24日止，而受刑人嗣後未依判決賠償告訴人，故臺北地檢署

囑託新竹地檢署向本院聲請撤銷緩刑，經本院於109年11月3

0日以109年度撤緩字第159號裁定撤銷上開緩刑宣告，惟經

受刑人抗告後，經臺灣高等法院於110年2月26日以110年度

抗字第65號裁定原裁定撤銷、檢察官之聲請駁回，維持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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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刑之宣告等情，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審易字第100

號刑事判決、臺北地檢署109年8月28日、同年10月21日執行

筆錄、109年9月17日公務電話紀錄、本院109年度撤緩字第1

59號刑事裁定、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抗字第65號刑事裁定

及被告法院前案紀錄表各1份附卷可按（撤緩卷第11至25、2

7至28、30至37、53至57頁）。

　㈡嗣受刑人於113年9月12日至臺北地檢署執行科陳稱：其預計

2個月後會將剩餘430萬元一次還清，經檢察官告知如未支付

得聲請撤銷緩刑宣告，並諭知受刑人於113年11月30日前主

動陳報還款證明。而受刑人經臺北地檢署於113年12月11日

電話詢問是否已賠償完畢，受刑人僅表示仍在等待國外的錢

匯進來等語，迄今仍未按期給付賠償告訴人，僅支付50萬

元，仍餘430萬元尚未給付告訴人。其後告訴人新元素餐飲

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廖美玲於113年12月18日具狀至

臺北地檢署，表示受刑人仍未按時履行上開緩刑條件，迄今

僅給付50萬元，於110年9月22日最後一次匯款5萬元後就未

再付款，請檢察官聲請法院撤銷緩刑之宣告等節，有臺北地

檢署113年9月12日執行筆錄、附條件緩刑案件受刑人支付告

訴人賠償金情形陳報表、113年12月11日、同年月18日公務

電話紀錄、告訴人新元素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廖

美玲提出之陳報狀、存摺內頁各1份（撤緩卷第39至41、43

至47頁）在卷可參，足認受刑人確實違反上開判決所定應履

行之負擔。

　㈢觀諸受刑人於上開業務侵占案件審理時，既已衡酌自身之經

濟狀況及清償能力，並於該案件審理中與告訴人調解，同意

以判決主文欄所示內容分期賠償而調解成立，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方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3款規定諭知緩刑

宣告，並定其應履行如上開判決附表所示條件之負擔，有上

開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在卷可稽，足見上開財產上之損害

賠償為法院對於受刑人宣告緩刑之重要參考。詎受刑人明知

未完成上開條件將遭撤銷緩刑，猶不積極主動履行，迄今僅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賠償被害人共50萬元，已如前述，受刑人未依約履行緩刑條

件賠償告訴人新元素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影響告訴人新元素

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之權益甚鉅。而受刑人於臺灣高等法院11

0年度抗字第65號裁定前之110年2月2日始給付第1筆20萬

元，最後一筆於110年9月22日給付5萬元，共計給付50萬元

後，迄今超過3年期間均未再對告訴人為任何給付，有存摺

內頁1份在卷可參（撤緩卷第41頁），迨至受刑人於114年2

月18日表示其向告訴人說過完年會有一筆錢進來，但是現在

還沒有錢可以賠償等語，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1份在卷可

參，實難認受刑人有依緩刑條件履行之真意。綜上所述，受

刑人違反負擔之情節實屬重大。受刑人無正當事由未遵期履

行負擔之情況下，若受刑人仍可享受緩刑之利益，對告訴人

而言，顯失事理之平，難認符合緩刑制度之本旨。是本院審

酌受刑人無正當事由卻未履行緩刑所附負擔，又無證據顯示

其有積極面對之意，若不予以撤銷緩刑，實難維持原判決緩

刑條件之公信力、促使受刑人自新及適度填補其犯罪所生之

損害、保障告訴人之利益。從而，本院認上揭刑事判決對受

刑人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所宣告刑罰之必

要，符合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依上揭說明，

聲請人聲請撤銷受刑人緩刑之宣告，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王靜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書記官　林曉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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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撤緩字第1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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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犯業務侵占案件（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審易字第100號），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114年度執聲字第96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一○九年度審易字第一○○號刑事判決對王家隆所為緩刑伍年之宣告撤銷。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查受刑人王家隆因犯業務侵占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於民國109年3月30日以109年度審易字第100號判處有期徒刑2年，宣告緩刑5年，並應賠償告訴人新元素餐飲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廖美玲）新臺幣（下同）480萬元，給付方式為於109年6月20日前先給付50萬元；餘款430萬元則分期給付，即自109年10月20日起，每兩個月（即雙數月20日前）給付16萬元，至全部給付完畢為止，如有一期未給付，尚未到期部分，視為全部到期，於109年4月25日確定。前因受刑人未依判決賠償告訴人，故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囑託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下稱新竹地檢署）向本院聲請撤銷緩刑，經本院於109年11月30日以109年度撤緩字第159號裁定撤銷上開緩刑宣告，惟經受刑人抗告後，經臺灣高等法院於110年2月26日以110年度抗字第65號裁定原裁定撤銷、檢察官之聲請駁回，而維持本件緩刑之宣告。後臺北地檢署傳喚受刑人於113年9月12日到庭，其表示預計兩個月後能一次清償剩餘430萬，惟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廖美玲於113年12月18日陳報臺北地檢署表示，受刑人未依判決內容分期賠償，迄今僅給付50萬元，於110年9月22日最後一次匯款5萬元後未再付款，受刑人原承諾於113年9月底可全數償還本件賠償餘款，截至目前告訴人仍未收到該筆賠償金，故請求聲請撤銷受刑人之緩刑，受刑人未按期支付告訴人損害賠償，顯見其無意願履行上開判決所定之緩刑條件，其已違反緩刑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對其宣告緩刑，難收預期效果，因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核該受刑人，已合於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所定撤銷緩刑宣告之原因，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規定聲請撤銷等語。
二、按緩刑宣告，得斟酌情形，命犯罪行為人向被害人支付相當數額之財產或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違反第74條第2項第1款至第8款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者，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宣告；緩刑之宣告應撤銷者，由受刑人所在地或其最後住所地之地方法院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受刑人前因犯業務侵占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於109年3月30日以109年度審易字第10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5年，並應依附表所示內容支付損害賠償，判決附表為「王家隆應給付新元素餐飲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下同）480萬元，給付方式如下：於109年6月20日前先給付50萬元；餘款430萬元則分期給付，即自109年10月20日起，每兩個月（即雙數月20日前）給付16萬元，至全部給付完畢為止，如有一期未給付，尚未到期部分視為全部到期。」該刑事判決於109年4月25日確定，緩刑期間自109年4月25日至114年4月24日止，而受刑人嗣後未依判決賠償告訴人，故臺北地檢署囑託新竹地檢署向本院聲請撤銷緩刑，經本院於109年11月30日以109年度撤緩字第159號裁定撤銷上開緩刑宣告，惟經受刑人抗告後，經臺灣高等法院於110年2月26日以110年度抗字第65號裁定原裁定撤銷、檢察官之聲請駁回，維持本件緩刑之宣告等情，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審易字第100號刑事判決、臺北地檢署109年8月28日、同年10月21日執行筆錄、109年9月17日公務電話紀錄、本院109年度撤緩字第159號刑事裁定、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抗字第65號刑事裁定及被告法院前案紀錄表各1份附卷可按（撤緩卷第11至25、27至28、30至37、53至57頁）。
　㈡嗣受刑人於113年9月12日至臺北地檢署執行科陳稱：其預計2個月後會將剩餘430萬元一次還清，經檢察官告知如未支付得聲請撤銷緩刑宣告，並諭知受刑人於113年11月30日前主動陳報還款證明。而受刑人經臺北地檢署於113年12月11日電話詢問是否已賠償完畢，受刑人僅表示仍在等待國外的錢匯進來等語，迄今仍未按期給付賠償告訴人，僅支付50萬元，仍餘430萬元尚未給付告訴人。其後告訴人新元素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廖美玲於113年12月18日具狀至臺北地檢署，表示受刑人仍未按時履行上開緩刑條件，迄今僅給付50萬元，於110年9月22日最後一次匯款5萬元後就未再付款，請檢察官聲請法院撤銷緩刑之宣告等節，有臺北地檢署113年9月12日執行筆錄、附條件緩刑案件受刑人支付告訴人賠償金情形陳報表、113年12月11日、同年月18日公務電話紀錄、告訴人新元素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廖美玲提出之陳報狀、存摺內頁各1份（撤緩卷第39至41、43至47頁）在卷可參，足認受刑人確實違反上開判決所定應履行之負擔。
　㈢觀諸受刑人於上開業務侵占案件審理時，既已衡酌自身之經濟狀況及清償能力，並於該案件審理中與告訴人調解，同意以判決主文欄所示內容分期賠償而調解成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方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3款規定諭知緩刑宣告，並定其應履行如上開判決附表所示條件之負擔，有上開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在卷可稽，足見上開財產上之損害賠償為法院對於受刑人宣告緩刑之重要參考。詎受刑人明知未完成上開條件將遭撤銷緩刑，猶不積極主動履行，迄今僅賠償被害人共50萬元，已如前述，受刑人未依約履行緩刑條件賠償告訴人新元素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影響告訴人新元素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之權益甚鉅。而受刑人於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抗字第65號裁定前之110年2月2日始給付第1筆20萬元，最後一筆於110年9月22日給付5萬元，共計給付50萬元後，迄今超過3年期間均未再對告訴人為任何給付，有存摺內頁1份在卷可參（撤緩卷第41頁），迨至受刑人於114年2月18日表示其向告訴人說過完年會有一筆錢進來，但是現在還沒有錢可以賠償等語，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1份在卷可參，實難認受刑人有依緩刑條件履行之真意。綜上所述，受刑人違反負擔之情節實屬重大。受刑人無正當事由未遵期履行負擔之情況下，若受刑人仍可享受緩刑之利益，對告訴人而言，顯失事理之平，難認符合緩刑制度之本旨。是本院審酌受刑人無正當事由卻未履行緩刑所附負擔，又無證據顯示其有積極面對之意，若不予以撤銷緩刑，實難維持原判決緩刑條件之公信力、促使受刑人自新及適度填補其犯罪所生之損害、保障告訴人之利益。從而，本院認上揭刑事判決對受刑人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所宣告刑罰之必要，符合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依上揭說明，聲請人聲請撤銷受刑人緩刑之宣告，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王靜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書記官　林曉郁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撤緩字第18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王家隆



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犯業務侵占案件（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
度審易字第100號），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114年度執聲字第96
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一○九年度審易字第一○○號刑事判決對王家隆
所為緩刑伍年之宣告撤銷。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查受刑人王家隆因犯業務侵占案件，經臺灣
    臺北地方法院於民國109年3月30日以109年度審易字第100號
    判處有期徒刑2年，宣告緩刑5年，並應賠償告訴人新元素餐
    飲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廖美玲）新臺幣（下同）480
    萬元，給付方式為於109年6月20日前先給付50萬元；餘款43
    0萬元則分期給付，即自109年10月20日起，每兩個月（即雙
    數月20日前）給付16萬元，至全部給付完畢為止，如有一期
    未給付，尚未到期部分，視為全部到期，於109年4月25日確
    定。前因受刑人未依判決賠償告訴人，故臺灣臺北地方檢察
    署（下稱臺北地檢署）囑託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下稱新竹
    地檢署）向本院聲請撤銷緩刑，經本院於109年11月30日以1
    09年度撤緩字第159號裁定撤銷上開緩刑宣告，惟經受刑人
    抗告後，經臺灣高等法院於110年2月26日以110年度抗字第6
    5號裁定原裁定撤銷、檢察官之聲請駁回，而維持本件緩刑
    之宣告。後臺北地檢署傳喚受刑人於113年9月12日到庭，其
    表示預計兩個月後能一次清償剩餘430萬，惟告訴人之法定
    代理人廖美玲於113年12月18日陳報臺北地檢署表示，受刑
    人未依判決內容分期賠償，迄今僅給付50萬元，於110年9月
    22日最後一次匯款5萬元後未再付款，受刑人原承諾於113年
    9月底可全數償還本件賠償餘款，截至目前告訴人仍未收到
    該筆賠償金，故請求聲請撤銷受刑人之緩刑，受刑人未按期
    支付告訴人損害賠償，顯見其無意願履行上開判決所定之緩
    刑條件，其已違反緩刑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對其宣告緩
    刑，難收預期效果，因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核該受刑人，
    已合於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所定撤銷緩刑宣告之原因
    ，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規定聲請撤銷等語。
二、按緩刑宣告，得斟酌情形，命犯罪行為人向被害人支付相當
    數額之財產或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違反第74條第2項第1款
    至第8款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者，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
    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宣告；緩刑之宣
    告應撤銷者，由受刑人所在地或其最後住所地之地方法院檢
    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第75條之
    1第1項第4款、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受刑人前因犯業務侵占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於109年3
    月30日以109年度審易字第10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年，緩
    刑5年，並應依附表所示內容支付損害賠償，判決附表為「
    王家隆應給付新元素餐飲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下同）480
    萬元，給付方式如下：於109年6月20日前先給付50萬元；餘
    款430萬元則分期給付，即自109年10月20日起，每兩個月（
    即雙數月20日前）給付16萬元，至全部給付完畢為止，如有
    一期未給付，尚未到期部分視為全部到期。」該刑事判決於
    109年4月25日確定，緩刑期間自109年4月25日至114年4月24
    日止，而受刑人嗣後未依判決賠償告訴人，故臺北地檢署囑
    託新竹地檢署向本院聲請撤銷緩刑，經本院於109年11月30
    日以109年度撤緩字第159號裁定撤銷上開緩刑宣告，惟經受
    刑人抗告後，經臺灣高等法院於110年2月26日以110年度抗
    字第65號裁定原裁定撤銷、檢察官之聲請駁回，維持本件緩
    刑之宣告等情，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審易字第100號
    刑事判決、臺北地檢署109年8月28日、同年10月21日執行筆
    錄、109年9月17日公務電話紀錄、本院109年度撤緩字第159
    號刑事裁定、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抗字第65號刑事裁定及
    被告法院前案紀錄表各1份附卷可按（撤緩卷第11至25、27
    至28、30至37、53至57頁）。
　㈡嗣受刑人於113年9月12日至臺北地檢署執行科陳稱：其預計2
    個月後會將剩餘430萬元一次還清，經檢察官告知如未支付
    得聲請撤銷緩刑宣告，並諭知受刑人於113年11月30日前主
    動陳報還款證明。而受刑人經臺北地檢署於113年12月11日
    電話詢問是否已賠償完畢，受刑人僅表示仍在等待國外的錢
    匯進來等語，迄今仍未按期給付賠償告訴人，僅支付50萬元
    ，仍餘430萬元尚未給付告訴人。其後告訴人新元素餐飲股
    份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廖美玲於113年12月18日具狀至臺
    北地檢署，表示受刑人仍未按時履行上開緩刑條件，迄今僅
    給付50萬元，於110年9月22日最後一次匯款5萬元後就未再
    付款，請檢察官聲請法院撤銷緩刑之宣告等節，有臺北地檢
    署113年9月12日執行筆錄、附條件緩刑案件受刑人支付告訴
    人賠償金情形陳報表、113年12月11日、同年月18日公務電
    話紀錄、告訴人新元素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廖美
    玲提出之陳報狀、存摺內頁各1份（撤緩卷第39至41、43至4
    7頁）在卷可參，足認受刑人確實違反上開判決所定應履行
    之負擔。
　㈢觀諸受刑人於上開業務侵占案件審理時，既已衡酌自身之經
    濟狀況及清償能力，並於該案件審理中與告訴人調解，同意
    以判決主文欄所示內容分期賠償而調解成立，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方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3款規定諭知緩刑
    宣告，並定其應履行如上開判決附表所示條件之負擔，有上
    開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在卷可稽，足見上開財產上之損害
    賠償為法院對於受刑人宣告緩刑之重要參考。詎受刑人明知
    未完成上開條件將遭撤銷緩刑，猶不積極主動履行，迄今僅
    賠償被害人共50萬元，已如前述，受刑人未依約履行緩刑條
    件賠償告訴人新元素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影響告訴人新元素
    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之權益甚鉅。而受刑人於臺灣高等法院11
    0年度抗字第65號裁定前之110年2月2日始給付第1筆20萬元
    ，最後一筆於110年9月22日給付5萬元，共計給付50萬元後
    ，迄今超過3年期間均未再對告訴人為任何給付，有存摺內
    頁1份在卷可參（撤緩卷第41頁），迨至受刑人於114年2月1
    8日表示其向告訴人說過完年會有一筆錢進來，但是現在還
    沒有錢可以賠償等語，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1份在卷可參，
    實難認受刑人有依緩刑條件履行之真意。綜上所述，受刑人
    違反負擔之情節實屬重大。受刑人無正當事由未遵期履行負
    擔之情況下，若受刑人仍可享受緩刑之利益，對告訴人而言
    ，顯失事理之平，難認符合緩刑制度之本旨。是本院審酌受
    刑人無正當事由卻未履行緩刑所附負擔，又無證據顯示其有
    積極面對之意，若不予以撤銷緩刑，實難維持原判決緩刑條
    件之公信力、促使受刑人自新及適度填補其犯罪所生之損害
    、保障告訴人之利益。從而，本院認上揭刑事判決對受刑人
    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所宣告刑罰之必要，
    符合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依上揭說明，聲請
    人聲請撤銷受刑人緩刑之宣告，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王靜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書記官　林曉郁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撤緩字第18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王家隆



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犯業務侵占案件（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審易字第100號），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114年度執聲字第96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一○九年度審易字第一○○號刑事判決對王家隆所為緩刑伍年之宣告撤銷。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查受刑人王家隆因犯業務侵占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於民國109年3月30日以109年度審易字第100號判處有期徒刑2年，宣告緩刑5年，並應賠償告訴人新元素餐飲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廖美玲）新臺幣（下同）480萬元，給付方式為於109年6月20日前先給付50萬元；餘款430萬元則分期給付，即自109年10月20日起，每兩個月（即雙數月20日前）給付16萬元，至全部給付完畢為止，如有一期未給付，尚未到期部分，視為全部到期，於109年4月25日確定。前因受刑人未依判決賠償告訴人，故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囑託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下稱新竹地檢署）向本院聲請撤銷緩刑，經本院於109年11月30日以109年度撤緩字第159號裁定撤銷上開緩刑宣告，惟經受刑人抗告後，經臺灣高等法院於110年2月26日以110年度抗字第65號裁定原裁定撤銷、檢察官之聲請駁回，而維持本件緩刑之宣告。後臺北地檢署傳喚受刑人於113年9月12日到庭，其表示預計兩個月後能一次清償剩餘430萬，惟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廖美玲於113年12月18日陳報臺北地檢署表示，受刑人未依判決內容分期賠償，迄今僅給付50萬元，於110年9月22日最後一次匯款5萬元後未再付款，受刑人原承諾於113年9月底可全數償還本件賠償餘款，截至目前告訴人仍未收到該筆賠償金，故請求聲請撤銷受刑人之緩刑，受刑人未按期支付告訴人損害賠償，顯見其無意願履行上開判決所定之緩刑條件，其已違反緩刑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對其宣告緩刑，難收預期效果，因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核該受刑人，已合於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所定撤銷緩刑宣告之原因，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規定聲請撤銷等語。
二、按緩刑宣告，得斟酌情形，命犯罪行為人向被害人支付相當數額之財產或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違反第74條第2項第1款至第8款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者，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宣告；緩刑之宣告應撤銷者，由受刑人所在地或其最後住所地之地方法院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受刑人前因犯業務侵占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於109年3月30日以109年度審易字第10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5年，並應依附表所示內容支付損害賠償，判決附表為「王家隆應給付新元素餐飲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下同）480萬元，給付方式如下：於109年6月20日前先給付50萬元；餘款430萬元則分期給付，即自109年10月20日起，每兩個月（即雙數月20日前）給付16萬元，至全部給付完畢為止，如有一期未給付，尚未到期部分視為全部到期。」該刑事判決於109年4月25日確定，緩刑期間自109年4月25日至114年4月24日止，而受刑人嗣後未依判決賠償告訴人，故臺北地檢署囑託新竹地檢署向本院聲請撤銷緩刑，經本院於109年11月30日以109年度撤緩字第159號裁定撤銷上開緩刑宣告，惟經受刑人抗告後，經臺灣高等法院於110年2月26日以110年度抗字第65號裁定原裁定撤銷、檢察官之聲請駁回，維持本件緩刑之宣告等情，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審易字第100號刑事判決、臺北地檢署109年8月28日、同年10月21日執行筆錄、109年9月17日公務電話紀錄、本院109年度撤緩字第159號刑事裁定、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抗字第65號刑事裁定及被告法院前案紀錄表各1份附卷可按（撤緩卷第11至25、27至28、30至37、53至57頁）。
　㈡嗣受刑人於113年9月12日至臺北地檢署執行科陳稱：其預計2個月後會將剩餘430萬元一次還清，經檢察官告知如未支付得聲請撤銷緩刑宣告，並諭知受刑人於113年11月30日前主動陳報還款證明。而受刑人經臺北地檢署於113年12月11日電話詢問是否已賠償完畢，受刑人僅表示仍在等待國外的錢匯進來等語，迄今仍未按期給付賠償告訴人，僅支付50萬元，仍餘430萬元尚未給付告訴人。其後告訴人新元素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廖美玲於113年12月18日具狀至臺北地檢署，表示受刑人仍未按時履行上開緩刑條件，迄今僅給付50萬元，於110年9月22日最後一次匯款5萬元後就未再付款，請檢察官聲請法院撤銷緩刑之宣告等節，有臺北地檢署113年9月12日執行筆錄、附條件緩刑案件受刑人支付告訴人賠償金情形陳報表、113年12月11日、同年月18日公務電話紀錄、告訴人新元素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廖美玲提出之陳報狀、存摺內頁各1份（撤緩卷第39至41、43至47頁）在卷可參，足認受刑人確實違反上開判決所定應履行之負擔。
　㈢觀諸受刑人於上開業務侵占案件審理時，既已衡酌自身之經濟狀況及清償能力，並於該案件審理中與告訴人調解，同意以判決主文欄所示內容分期賠償而調解成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方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3款規定諭知緩刑宣告，並定其應履行如上開判決附表所示條件之負擔，有上開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在卷可稽，足見上開財產上之損害賠償為法院對於受刑人宣告緩刑之重要參考。詎受刑人明知未完成上開條件將遭撤銷緩刑，猶不積極主動履行，迄今僅賠償被害人共50萬元，已如前述，受刑人未依約履行緩刑條件賠償告訴人新元素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影響告訴人新元素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之權益甚鉅。而受刑人於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抗字第65號裁定前之110年2月2日始給付第1筆20萬元，最後一筆於110年9月22日給付5萬元，共計給付50萬元後，迄今超過3年期間均未再對告訴人為任何給付，有存摺內頁1份在卷可參（撤緩卷第41頁），迨至受刑人於114年2月18日表示其向告訴人說過完年會有一筆錢進來，但是現在還沒有錢可以賠償等語，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1份在卷可參，實難認受刑人有依緩刑條件履行之真意。綜上所述，受刑人違反負擔之情節實屬重大。受刑人無正當事由未遵期履行負擔之情況下，若受刑人仍可享受緩刑之利益，對告訴人而言，顯失事理之平，難認符合緩刑制度之本旨。是本院審酌受刑人無正當事由卻未履行緩刑所附負擔，又無證據顯示其有積極面對之意，若不予以撤銷緩刑，實難維持原判決緩刑條件之公信力、促使受刑人自新及適度填補其犯罪所生之損害、保障告訴人之利益。從而，本院認上揭刑事判決對受刑人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所宣告刑罰之必要，符合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依上揭說明，聲請人聲請撤銷受刑人緩刑之宣告，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王靜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書記官　林曉郁 


